
第四部分 商务条款

一、工程名称：岚皋县佐龙镇桂溪沟桥改造工程

二、工期：80日历天。

三、工程缺陷责任期：1年。

四、建设地点及建设内容

拟建项目桥位地处岚皋县佐龙镇长春村，为一座跨越岚河面设的桥梁。路线

编号 CZ01610925，桥梁号 K0+040，路线起点连接 211 国道，终点连接桂溪沟通

村道路。桥梁编码为CZ0161092SL0010，该桥于1990年建成通车。桥梁全长64.5m，

桥梁总宽 5.9m，上部结构为 1x6m 实腹式板拱+1x50m 空腹式板拱桥，第 1跨矢跨

比为 1/5，拱圈厚度 0.5m;第 2 跨矢跨比为 1/6，拱圈厚度 1.1m。下部结构采用

重力式合及扩大基础，桥面铺装采用水泥混凝土铺装，护栏为混凝土墙式护栏。

桥梁设计荷载:汽车-15 级，挂车-80.

五、工程质量等级要求

合格、必须达到国家《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合格标准。

六、技术标准规范

1、本项目的施工必须符合国家有关公路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和公路工

程施工或有关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和建设部关于市政施工方面现行标准、规

范、规程和办法等。

2、施工单位在施工过程中使用或参考上述标准、规范以外的技术标准、规

范时，应征得业主或业主指定的代表人的同意。

3、施工单位在施工中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建设工程

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等国家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公路水运工程安全生产

监督管理办法》和《公路工程施工安全技术规范》等有关安全生产的规定。认真

执行工程承包合同中的有关安全要求。

4、建设成果必须通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组织验收。

七、服务质量要求

1、严格按照国家现行标准、规范要求进行建设施工。

2、建设施工要体现实用性、高质量、高标准的环保理念。

3、在满足基本必要的建设施工时间内，施工进度应满足采购人提出的要求。



4、无条件协助采购人解决各种与建设施工有关的问题。

5、为响应国家政策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足额发放，投标人须承诺在以往实

施的项目中没有出现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情况，且在本项目中也不存在拖欠农民工

工资现象。

八、合同实施

1、成交单位应在合同签订后 3 个工作日内安排人员（项目管理机构人员组

成）就施工等工作进行安排、部署。

2、若因成交单位原因未能在工期内完成合同规定的义务，由此对采购人造

成的延误和一切损失，由成交单位承担和赔偿。

九、工程款项结算

工程款的支付：

①本合同签订后，预付合同价款的 40%；其余按工程进度支付，工程交工验

收，质量检测合格后，支付 95%，审计完成后，发包方向承包方按审计结果支付

工程款的 100%。

十、违约责任

1、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的相关条款执行。

2、未按合同要求提供工程或工程质量不能满足采购人要求，采购人有权终

止合同，同时报陕西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其违约行为进行追究。

十一、履约验收标准和程序

1、履约验收由采购人委托第三方检测公司出具交工验收检测报告，检测合格。

由采购人组织交工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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